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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準則 

 

第一條    為強化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流程與風險管理，特訂定本

準則。 

第二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以避險為目的。 

第三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前，交易部門應先評估瞭解可能發生之風

險性質與程度，就有關避險關係、風險管理目標及避險策略作成書面文

件，知會風險管理部門後，陳報總經理核准。但業經總經理書面授權之交

易，得由交易部門在授權範圍內依相關規定逕行辦理。 

衍生性商品交易情形應按月知會風險管理部門並提報董事會備查，無

交易時免予提報。 

第四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金額限制如下： 

一、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契約之總（名目）金額，合計不得超

過被避險項目部位之總金額。 

二、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併同被避險部位合計損失上限為已

成交之全部與個別契約金額之 20%。 

前項第二款所稱個別契約係指為規避同一避險項目風險所從事交易

契約名目金額合計數。 

第五條   本公司與交易利害關係人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準用｢臺灣金融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對利害關係人授信及交易準則｣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依下列流程辦理，惟各權責部門之人員

及主管不得互相兼任：    

作業流程 執行單位 權責劃分 

承作交易前取得授權或

核准 

財務管理處 交易部門 

執行交易 

登錄交易明細 財務管理處 交割部門 

交易函證之確認作業 

有關契約(如 ISDA)之核

簽 

清算交割作業 

表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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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合約、交易憑證之

保管 

公告申報作業 

會計作業 財務管理處 會計部門 

風險管理監控作業 風險管理處 風險管理部門 

內部稽核作業 董事會稽核處 稽核部門 

第七條   交易人員完成交易後應填製交易單，經交易部門主管覆核後，立即轉

送交割部門處理。 

各項交易函證，應由交割人員確認後，陳報交割部門主管覆核並於相

關函證上簽章。 

第八條   董事會為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最高監督單位。 

交易部門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控制，對於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部位，應依商品之類別按月以公平價值衡量，若無活絡市場公開報

價，則採交易對手報價或其他合理評價方法辦理評價，並評估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風險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其所承擔之風險是否在本公司容

許承受之範圍，評估報告應洽會風險管理部門並陳報總經理，並定期向董

事會報告，如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即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向董事會

報告。 

第九條   交易部門應隨時注意交易對象之信用狀況，如有債信評等降至投資等

級以下、重大財務危機、破產、債務無法履行、拒絕清償、延期償付或

合併重整等異常情形時，應即檢視未到期契約情形，洽會風險管理部門

後陳報總經理，採行必要之因應措施。 

第十條   本公司於編製定期性財務報告（含年度、半年度、季財務報告及合併

財務報告）時，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相關規定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理，各項業務對交易雙方之各相關限制或規定，不

得因組合而有放寬或忽略之情形。 

第十一條  交割部門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

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相關內容，依規定格式輸入金管會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第十二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照相關法令及本公司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